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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2版）
针对“以购买服务形式进行工程建设”的问

题。一是用足用好梅溪安置区和后垅安置房项
目 1.7亿元棚户区改造等贷款授信资金，切实发
挥好“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二是举一反
三，进一步规范国有企业工程建设政府购买服
务贷款程序。

针对“租金收入未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问
题。一是各事业单位上缴专户租金收入结余
533.32万元，截止 2018年 6月 14日，已全部缴入
县国库。对各乡镇国有房产租金收入未上缴国
库问题，对县财政局总会计师詹世锦予以诫勉
谈话，对预算科副科长予以谈话提醒，对租金 5
万以上未上缴的梅城、梅溪、白樟、金沙、坂东、
塔庄、省璜、东桥 8 个乡镇财务人员予以诫勉谈
话，对租金 5 万元以下未上缴的下祝、白中、池
园、上莲、三溪、云龙6个乡镇财务人员予以谈话
提醒。二是2018年7月18日已重新签订昌溪水
库承包协议，提高水库承包租金，并对昌溪水库
管理处 1 名相关责任人员予以通报批评。2016
年7月已收回坂东文化站不再出租，对县文化馆
馆长刘景锋给予行政警告处分。2018年 7月 15
日县汽车运输公司集体研究，已全部解除原有
合同，并对所有店面进行重新公开招租，同时对
县汽运公司经理毛维光给予行政记过处分。三
是出台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全面
规范行政事业单位房屋租赁行为。

针对“应收款未及时收缴”的问题。县供电
公司应缴未缴城市公用事业电力附加费，已于
2018 年 2 月 28 日前缴清。自来水公司等 9 宗地
块产生滞纳金，2018年 7月 3日已收回 8宗地块
滞纳金合计 25.3333万元，还有一宗已责成国土
部门 2018年 8月中旬前追缴到位。并对时任县
国土资源局地产服务中心 2 名相关责任人员进
行批评教育。

针对“出借财政资金未收回”的问题。一是
巡视整改期间成立了善后处置工作组，并召开
专题会议研究，鉴于目前森尼公司暂无可供执
行财产，且时过11年仍无可执行财产线索，为加
快善后处理，决定由善后处置工作组牵头，商务
局、财政局、国有工业资产营运公司具体负责，
报县政府集体研究，对该笔应收款依法依规核
销。若今后有新的债权和财产线索，将依法向
法院及时申请恢复执行。二是截至 2018年 5月
底县城投公司已全部完成金盛钢业钢筋货款采
购。三是今后加强管理，严格规范财政资金管
理。

3.关于医保基金监管存在廉政风险的问题。
针对“使用现金发放新农合补贴”问题。

2017 年 7 月已实现新农合补贴发放无现金支
付。同时强化服务意识，深入基层一线，加大宣
传力度。

针对“医疗机构管理不够规范”的问题。一
是对采购程序不规范的梅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原主任罗维杰、白樟卫生院院长黄言晗予以诫
勉谈话。二是组织了“强化病历书写、防范医疗
纠纷”培训班。成立了六个医疗质量控制小组，
对16个乡镇卫生院进行了拉网式的医疗质量督
导检查。三是督促全县各医疗单位吸取教训，
加强物资、设备采购管理，杜绝类似违纪情况发
生。

针对“存在挂床虚构医院诊疗费用现象”的
问题。一是已暂停华山医院住院部中医科医保
结算 6 个月并扣除相应违规费用 40812.36 元。
二是开展全面排查挂床虚构医院诊疗费用行
为，加强管理，全面整顿。

针对“违规发放补贴较为突出”的问题。一
是对六都医院分管医保副院长詹世烽等 4 人予
以诫勉谈话；对时任东桥卫生院院长杨克盛、会

计林培忠违规发放津补贴，同时还存在其它违
纪问题，予以党纪立案。对云龙卫生院院长余
咸盛予以诫勉谈话。二是2018年7月16日前已
全部清退无文件依据发放相关补贴 13.218 万
元。

4.关于部分重大工程建设不规范的问题。
针对“未按规定进行招投标”的问题。一是

对 316国道、202省道、县道桔林至松吉段、上莲
至长庆段项目建设和梅溪渡口至云龙段、楼下
至台鼎段、县葫芦门水库等项目设计未公开招
投标问题对 2 名相关责任人给予批评教育。二
是建章立制，制定《闽清县规范政府投资项目及
工程设计招标管理办法》，完善各类工程建设项
目设计建设公开招投标管理办法，做到公平、公
正、公开。三是全面加强政府性投资项目和招
投标监管，健全廉政风险防控机制。

针对“建筑规划指标变更随意性大”的问
题。一是出台《闽清县国有建设用地规划条件
变更管理规定（试行）》，严格执行指标变更法定
程序，强化审查报批制度。二是完善和科学制
定城乡各类规划，以法定规划作为管理依据。

针对“项目结算造价超预算较多”的问题。
一是对县住建局原局长江明升立案处理。二是
加强工程项目可研估算、初设概算、施工图预算
各个环节的审核把关，加强施工过程中变更设
计、施工签证的监管，严格控制项目建设费用支
出。

三、巡视反馈问题线索的处理情况
省委巡视七组在闽清巡视期间共移交信访

举报件 95 件，涉及 75 人（科级干部 26 人）和 13
个单位，其中检控类信访件 94 件（初信初访 56
件），业务外1件，已全部办结。巡视期间移交的
信访件和巡视反馈问题线索，共立案 49件 53人
（科级 7 人），已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25 人（科级 4
人）；诫勉谈话 53 人（科级 8 人）；批评教育 51 人
（科级8人）；谈话提醒77人（科级16人）；通报批
评4人。具体情况如下：

（一）党纪政务处分情况
金沙镇主任科员郑增旺因违反组织纪律，

未主动交纳党费问题，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县
公安局经侦大队长黄锦添、民警苏锋因违规公
款旅游问题，给予黄锦添、苏锋党内警告处分。
云龙乡党委委员、武装部长毛行炜因在严控“两
违”过程中不作为、慢作为问题，给予党内警告
处分。闽清县网络新闻中心主任、新闻科科长
邱国文因对意识形态工作重要性认识不足、落
实相关制度规定不到位，造成相关人员被追究
刑事责任问题，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县陶研所
原所长、创新中心原主任龚世代因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同时还存在其它违纪违法问题，给
予开除党籍处分、行政撤职处分。云龙乡后垅
村原党支部书记吴超因伙同他人骗取国家征地
补偿款问题，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县汽车运输
公司违规出租店面，违规报销香烟费用等问题，
对总经理毛维光给予行政撤职处分，对办公室
主任许文平给予党内警告处分。云龙乡柿兜村
党支部书记严祖兴、报账员严学旆因未认真履
行工作职责，将不符合享受地质灾害搬迁补助
的5户对象列入补助问题，给予严祖兴党内严重
警告处分，给予严学旆党内警告处分。三溪乡
事业编制职工张强太因兼职领取森林防火护林
员工资，未及时核减已故“五老”人员补助名单
造成违规发放补助费问题，给予党内严重警告
处分。白中镇政府驾驶员卢祯新因虚报车辆维
修费、通行费和违规报销车辆保险费等问题，给

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闽清县妇幼保健所原所
长翁菊华因未经集体研究，私自将单位闲置办
公场所出借给个体经营活动问题，给予党内警
告处分。上莲乡林业站站长许巧铨因对林权抵
押贷款贴息对象审核把关不严，导致县林业局
不符合条件的人员列为贴息对象问题，给予党
内警告处分。省璜镇官洋村原村支书郭素芳因
在扶贫补助中优亲厚友，冒领扶贫款等问题，给
予党内警告处分。省璜镇下坂村原党支部书记
郭传钗因违反工作纪律，违规将村集体山林承
租给他人问题，给予党内警告处分。三溪乡山
墩村原党支部书记许惠兰因不正确履行职责，
导致农户生态林补偿金发放不及时问题，给予
党内警告处分。金沙镇古洋村支部委员詹元书
因骗取“春风行动”扶贫补助款问题，给予党内
警告处分。桔林乡锡洋村报账员曹智明因侵吞
村集体生态林补偿款问题，给予党内警告处
分。梅溪镇新城征地组工作人员王大新、渡口
村谢仁启、上埔村陈善晃和里寨村江学良因赌
博问题，给予王大新、谢仁启、陈善晃、江学良 4
人党内警告处分。梅溪广电站负责人谢爱金因
在安装村村通设备过程中，与其所雇的工人违
规所得安装费等问题，给予行政警告处分。

（二）诫勉谈话情况
县交通局副局长陈丽祥、办公室负责人林

中因对机关考勤管理不够到位，造成迟到早退
现象时有发生问题，对其2人予以诫勉谈话。县
交通局养护所所长张芹生、运管所维修驾培科
科长黄辉、安监科负责人何琳、运政执法员黄
镇、运管所综合科科长林彦临、运政执法员卞智
梅因迟到早退问题，对其 6 人予以诫勉谈话。
2014年 12 月省里下达农业专项资金，县农业局
2016 年 11 月才下达有关乡镇，拖延了近 2 年问
题，对县农业局党组副书记张志书予以诫勉谈
话。县林业局副局长吴钦俤因2012年油茶建设
补助方案进行调整，未经局务会议研究问题，对
其予以诫勉谈话。县财政局党组成员詹世锦等
相关责任人员因在县行政事业单位租金及乡镇
国有房产租金收入管理工作中，未严格按照相
关文件执行的问题，对县财政局党组成员詹世
锦、梅城镇会计江迎春、梅溪镇会计黄声钗、白
樟镇会计陈尧、金沙镇会计郑理周、坂东镇会计
刘利花、塔庄镇会计黄声宝、省璜镇会计余灵
敏、东桥镇会计张贤锥等9人予以诫勉谈话。上
莲、梅溪和云龙林业站对林权抵押贷款贴息对
象审核把关不严，导致县林业局不符合条件的
人员列为贴息对象问题，除对当事人予以党纪
政务立案外，还对县林业局原副局长池德水，云
龙乡林业站站长罗建辉予以诫勉谈话。县有关
单位违规报销工勤人员技能等级岗位升级考试
相关费用计22201元问题，对云龙乡党委委员刘
晓滢、县地税局会计林蔚如、县委政法委会计陈
英姿、坂东镇政府会计刘正舜、县政协会计毛丽
芬等 5 人予以诫勉谈话。白中镇政府驾驶员卢
祯新因虚报车辆维修费、通行费和违规报销车
辆保险费等问题，除对当事人给予党纪处分外，
还对白中镇党委委员林忠海、会计吴建云予以
诫勉谈话。三溪乡事业编制职工张强太因兼职
领取森林防火护林员工资，未及时核减已故“五
老”人员补助名单造成违规发放补助费问题，除
对当事人党纪处分外，还对三溪乡副乡长阮家
基予以诫勉谈话。桔林乡核算中心主任詹希明
因票据审核把关不严问题，对其予以诫勉谈
话。池园镇国土所原所长林朝群因未认真履行
监管职责，造成辖区内还存在1个零星盗采矿点

问题，对其予以诫勉谈话。下祝乡林业站站长
瞿梨因未及时向县林业局报告山场林木被毁坏
情况和请求执法力量介入调查，导致立案调查
时间被拖延问题，对其予以诫勉谈话。县采砂
办第一巡查小组原组长刘子晓、县采砂办第二
巡查小组组长陈求墀和县水利局水政监察大队
工作人员姚仁村因履职不力，未及时对发现的
盗采砂行为进行处理问题，对刘子晓、陈求墀、
姚仁村 3 人予以诫勉谈话。坂东镇政府会计刘
利花因未对上级下拨的“雨露计划”专项资金采
取单列科目问题，对其予以诫勉谈话。闽清县
六都医院院长余涛、财务人员黄晓清超标准发
放绩效工资问题，对余涛、黄晓清予以诫勉谈
话。闽清县六都医院和白樟卫生院存在挂床住
院问题，对闽清县六都医院副院长詹世烽、医保
科长刘正坦、内儿科长陈巧芬、康复科长林永明
4人予以诫勉谈话；对白樟卫生院院长黄言晗予
以诫勉谈话。云龙乡卫生院院长余咸盛因违规
发放传统节假日值班人员食堂餐费补贴、党员
活动午餐补贴、检验人员营养费问题，对其予以
诫勉谈话。梅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原主任罗维
杰因违规发放春节值班费、违规发放行政值班
费问题，对其予以诫勉谈话。坂东镇洪安村村
部大楼建设未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问题，对
时任坂东镇洪安村党支部书记黄孟钟、村主任
刘邦敏予以诫勉谈话；洪安村党员许居汉因未
按规定补办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和房产确权手续
问题，对其予以诫勉谈话。金沙镇光辉党支部
书记欧聿辉因村集体电站未批先改造问题，对
其予以诫勉谈话。云龙乡竹柄村党支部书记章
尤锋因未经村两委会或村民代表会议研究，将
2012 年现代农业油茶项目交给其本人实施问
题，对其予以诫勉谈话。白樟镇半山村存在白
条支付工程款和云渡村现金支付工程款问题，
对白樟镇半山村报账员陈飞仙、云渡村报账员
刘宜勤予以诫勉谈话。县红十字会原驾驶员张
维城因用公车加油卡为私车加油问题，对其予
以诫勉谈话。

四、需要进一步整改的事项及措施
（一）对未完成整改事项的说明
1.关于干部配备职数空缺较多、轮岗交流不

够及时的问题。
由于对干部调配还不够科学，造成干部配

备职数空缺较多、轮岗交流不够及时，目前还有
部分职数和岗位未配齐配足，主要原因受机构
改革影响，未能完全整改到位。下一步我县将
从业务专业化、结构优化的角度出发，加强干部
调配力度，逐步整改到位。同时结合新一轮人
事调配工作对在同一岗位任职较长的干部予以
逐步调整。

整改时限：2018年12月底前
2.关于还有16个行政村未通有线闭路电视

的问题。
针对巡视反馈提出的还有78个行政村未通

有线闭路电视的问题，我县已制定出台了 78 个
村具体建设方案，采取差异化方式，分类施策，
分三年逐步解决。截至 2018 年 6 月底，已对人
口稀少的55个行政村采用了直播卫星锅方式收
看电视，7个行政村采用了有线闭路电视方式收
看电视。还有 16 个行政村未通有线闭路电视，
主要原因是人口稀少，常住人员不足15户，人口
大约在 30 人以下，且群众自建房呈零星分散分
布，建设难度大。下一步将加大建设力度，逐步
解决16个行政村开通有线闭路电视问题。

整改时限：2018年12月底前

3.关于福建金海威机电有限公司工业项目
涉及1宗地产生的滞纳金还有24万元未追缴到
位问题。

针对巡视反馈提出的 9 宗地块产生的滞纳
金未收回的问题，整改以来，我县第一时间约谈
9宗地块业主，截至2018年7月3日，其中8宗地
块合计 25.3333 万元滞纳金已缴交到位。还有
一宗为福建金海威机电有限公司工业项目，产
生滞纳金 26.6375万元，2018年 7月 27日已追缴
2.6375万元，还有24万未追缴到位，主要原因是
因企业经营不善，造成连年亏损，难以一时追缴
到位。下一步，我县将加大追缴力度，持续约谈
企业主，责成企业2018年8月15日前缴交到位，
若企业主未在限期内缴清滞纳金，将向法院起
诉追缴，确保整改到位。

整改时限：2018年12月底前
(二)下一步的整改措施
下一步，闽清县委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省委
“五抓五看”“八个坚定不移”要求，坚决做到“两
个维护”，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持续聚焦巡视反馈意见，坚持不懈抓整改、
抓提升，不断巩固和扩大巡视整改工作成果，以
实际成效加快新时代新闽清建设。

一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大精神，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结合即将开展的“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教育引导党员干
部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增强政
治意识。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格执行
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始终保持对党忠诚。

二是强化整改责任落实。县委和各级党委
（党组）主要负责人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的职
责，班子其他成员切实履行“一岗双责”，强化全
面从严治党的责任担当，坚持目标不变、标准不
降、力度不减，以更严的要求、更实的作风、更高
的标准，把整改工作落到实处、抓出实效。同
时，对省委巡视组提出的整改问题，适时开展

“回头看”，查漏补缺，建立长效机制，扎紧制度
笼子，努力实现用长效机制推动整改工作常态
化、整改成果长效化。

三是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以上率下，
抓住“关键少数”，把管党治党的主体责任一级
一级压实。驰而不息推进作风建设，杜绝“虚、
僵、躲、拖、腐”等不良作风，全力破除“为官不
为”“熟人经济”“中梗阻”等方面的顽疾固症。
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有案必查，运用好监
督执纪的“四种形态”，下大力气减少腐败存量、
遏制腐败增量，推动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
利。

四是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坚持以省委巡视
整改为契机，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紧扣
以高质量发展实现赶超任务要求，深入实施“三
大一强”战略，扎实开展“抓项目促发展”“招商
2018”专项行动，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
构、惠民生、优生态、防风险各项工作，持续提振
干部干事创业精气神，加快建设“机制活、产业
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闽清。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对巡视整改落实情况进
行监督。如有意见建议，请及时向我们反映。
联系电话：0591-22351281；通信地址：闽清县梅
城镇桂园新村 133 号闽清县委巡察办，邮政编
码：350800；电子邮箱：mqxcb1@163.com。

中共闽清县委
2018年9月5日

中共闽清县委关于巡视整改情况的通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福建
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规
定，闽清县2018年度第六批次城市建设农用地
转用和土地征收方案已经福建省人民政府批
准。该批次共涉及2个地块，现将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批准文件：《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闽清
县2018年度第六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
批复》（闽政地〔2018〕619号）（见附件）。

二、批准征地情况（见附表）（具体四至范围
详见经批准的1：500宗地图）。

三、涉及上述征收范围内的土地位于闽清

县白中镇前坂村、攸太村，征收土地实行区片综
合地价；具体土地补偿安置方案经闽清县人民政
府同意后，由闽清县国土资源局另行发布，公告
期满后报闽清县人民政府批准组织实施。

四、涉及上述征收范围的原土地所有权人、
使用权人的土地权利证书将直接予以注销。

五、自公告之日起 15 日内，涉及上述用地
范围的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持相关文件
到所在村委会办理补偿登记，被征收土地范围内
不得改变地类、地貌，严禁在被征收土地范围内
抢种植物及突击建设建筑物、突击性水面养殖，
违者一律不予补偿。

六、在实施征收土地中，相关单位应当依法
对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进行补偿，征地补偿
费用不得截留、克扣、挪用，切实维护农民利益。

七、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及相关权利人对
省人民政府批准征收土地决定有异议的，可以自
本公告期满之日起60日内向省人民政府申请行
政复议。

特此公告。
闽清县人民政府
2018年8月30日

闽清县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土地的公告
梅土征告〔2018〕13号

地块
编号

2018-
06-01

2018-
06-02

合计

批准
用途

工业
用地

工业
用地

权属
单位

白中镇
前坂村

白中镇
攸太村

用地面积
（公顷）

2.2302

3.5246

5.7548

按现状权属分类

国有

0

0

0

集体

2.2302

3.5246

5.7548

按土地利用现状分类（面积：公顷）
面积
总计

2.2302

3.5246

5.7548

耕地

0.0905

0

0.0905

林地

0.9583

0

0.9583

建设
用地

0.0097

3.5246

3.5343

其他
农用地

0.3763

0

0.3763

未利
用地

0.7954

0

0.795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 48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5
条、《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办法》第23条规定、《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闽清
县2018年度第六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
批复》（闽政地〔2018〕619号）和本县制定的具体
标准（梅政综〔2017〕42号）文件，现将征地补偿安
置方案和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地类面积
1、征收闽清县白中镇前坂村水田0.0905公

顷、林地0.9583公顷、其他农用地0.3763公顷、城
镇村及工矿用地0.0097公顷、未利用土地0.7954
公顷；

2、征收闽清县白中镇攸太村城镇村及工矿
用地3.5246公顷.

以上合计征收集体土地5.7548公顷。

二、土地补偿标准及费用
我县征收土地实行区片综合地价，区片综合

地价包括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不包括地上
附着物、青苗补偿费。耕地每公顷 53.625 万元
（折合每亩3.575万元，系数1.0），园地和经济林
地每公顷32.175万元（折合每亩2.145万元，系数
0.6），其他农用地、建设用地、未利用地每公顷
12.87万元（每亩0.858万元，系数0.24）。

耕地上的青苗补偿费每公顷1.95万元(折合
每亩0.13万元）。

白中镇前坂村土地部分补偿费用总计叁拾
叁万柒佰柒拾壹元整（330771元）；

白中镇攸太村土地部分补偿费用总计肆拾
伍万叁仟陆佰壹拾陆元整（453616元）

三、地上附着物、构筑物、建筑物按实清点，
根据闽清县现行标准予以补偿。

四、根据《福建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转发<劳
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关于切实做好被征
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闽劳社
文[2007]689号）、《闽清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闽清
县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暂行规定的通知》（梅政
综[2010]80号）和《闽清县人民政府关于做好被征
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工作的补充通知》
（梅政综[2011]149号）文件规定，耕地每亩预留3
万元，用于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障。

五、被征收土地四至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人
和土地使用权人对本方案内容如有不同意见，应
当在本公告之日起十个工作日以被征地的村委
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小组为单位以书
面形式向闽清县国土资源局提出。

六、本方案在征求意见后，报闽清县人民政
府批准组织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
理法实施条例》第25条的规定，对《征地补偿安
置方案》有争议的不影响组织实施。

特此公告
闽清县国土资源局
2018年8月31日

闽清县国土资源局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
（2018年度第六批次城市建设用地）

附表：闽清县2018年第六批次建设用地征收土地方案情况表

1.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时间?
中共中央、国务院1月发出《关于开展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1月23日召开
动员部署大会，为期三年。

2.扫黑除恶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坚持党的领导、发挥政治优势；坚持人

民主体地位、紧紧依靠群众；坚持综合治
理、齐抓共管；坚持依法严惩、打早打小；坚
持标本兼治、源头治理。

3.扫黑除恶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已上升至国家战略、斗争对象更加广

泛、斗争手段更加丰富、更加强调依法打
击。

4.扫黑除恶的工作措施是什么？
摸线索，打犯罪，挖“保护伞”，治源头，

强组织。
5.扫黑除恶的重大意义是什么?
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
策，事关社会大局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
事关人心向背和基层政权巩固，事关进行
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

实现伟大梦想。
6.扫黑除恶的各阶段目标是什么？
2018年：严态势，营造浓厚的氛围。
2019年：攻案件，提升群众满意度。
2020年：建机制，取得压倒性胜利。
7.扫黑除恶与打黑除恶的区别？

“打黑”更多是从社会治安角度出发，
强调点对点打击黑恶势力犯罪。“扫黑”是
从夯实党的执政根基、巩固执政基础、加强
基层政权建设、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角度，
在更大范围内，更全面、更深入的扫除黑恶
势力，“扫黑”更加重视综合治理、源头治
理、齐抓共管。

8.扫黑除恶聚焦打击的重点内容是什
么？

聚焦涉黑涉恶问题突出的重点地区、
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把打击锋芒始终对准
群众反映最强烈、最深恶痛绝的各类黑恶
势力违法犯罪。

9.扫黑除恶的第一责任、直接责任、行
业监管责任是什么？

各级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是第一
责任人，各级政法机关主要负责同志是直
接责任人，各级行业监管部门主要负责同
志是行业监管责任人。

扫黑除恶知识

一、招生对象：
本县50周岁以上离退休干部、职工和

社会老年人。
二、招生计划：
本学期开设：时事政治、卫生保健、干

部读书、音乐、闽剧、民族器乐（二胡）、民族
器乐（弹拨）、电子琴、健身舞蹈、太极系列、
诗词、书法、摄影、艺术舞蹈、交谊舞、工艺
美术、柔力球、电脑、手机等19个专业班。

三、收费标准：
时事政治、卫生保健、干部读书班免

费，电脑班、手机班每人50元，其余各专业
班每人30元。

四、注册时间：9月10日、11日(星期一、
星期二。农历八月初一、初二)。

五、注册地点：闽清县老年大学（台山
路405号）。

联系电话：38600536
六、正式上课时间：9月12日（星期三、

农历八月初三）。
闽清县老年大学
2018年9月1日

闽清县老年大学 2018年秋季开学通知


